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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和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力度，

促进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使教学质量监控

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特制定本制度。同时，开展

教学督导工作目的有利于监控学院教学运行情况，为学院的

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提出咨询意见，促进学院教学工作顺利

发展，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学院教学督导组在学院党政

领导下，配合学校督导组对学院教学工作开展相关的监督、

检查、评价、指导和信息反馈等，形成校、院两级督导机制。 

一、学院教学督导组的组成与聘任 

1. 学院教学督导组的组成 

院督导组由 4人组成，其中设组长一名。4 名督导组成

员分别出自学院 4 个系，涵盖各个学科。 

2. 学院教学督导组的聘任 



（1）督导组成员应热爱教育事业、积极支持教学改革、

工作责任心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或较高教学管理水平、治学严谨、坚持原则，秉公办事，顾

全大局。 

（2）督导组成员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原则

上每届任期2年，可以连聘连任。任期中如遇特殊情况，可

根据工作需要由院办公会对其成员进行调整。 

二、学院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职责 

1．监督 

负责监控本科教学各个环节，通过听课、检查教学文件、

座谈、调研等形式对教学执行情况进行规范性督导，及时发

现教风、学风、教学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学效果有

待提高的教师查找不足、分析原因、促其改进；对督导过程

中发现的教学态度认真、教学成效显著的优秀教师，向学院

推荐表彰。 

2．检查 

（1）检查教师及独立设课的实验教师的教学文件（教学

日历、记分册、教学大纲、教材、教案、讲稿）及多媒体课

件的规范性。 

（2）负责对校内外实习、实训、实验、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论文）、试卷、成绩考核等教学环节的管理和质量督

导检查。 



3．考核：参与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进行检查和

综合评价，对教师进行考核性听课，听课后及时与教师交换

意见，为教学质量考核确定提供依据。 

4．调研 

（1）组织教风、学风和师资状况调查、分析和研究，并

提出改进意见。 

（2）听取和征集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及建议，及时将

意见和建议向学院主管领导反映。 

5. 推优 

推选教师或课程参加学校优秀教师及精品课程的评选资

格。 

三、学院教学督导组的工作方法 

1．每学期由主管院长主持至少召开两次督导工作会议： 

（1）开学初布置本学期教学督导任务和提出有关要求。 

（2）期末由教学督导组向院领导汇报本学期教学督导

工作完成情况，存在的教学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意见。 

（3）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有关议题。 

2．督导组听课重点是近年来新进的教师及学生评价靠

后的教师，开新课、非专职教师的课程，并记录教学存在的

问题，课后及时向主讲教师提出教学改进意见，如有重大问

题及时反馈给院领导。 

3．督导组成员及时填写活动记录本（表）。及时将督导



工作计划、总结、通知、听课记录、会议记录、检查记录及

信息反馈等原始资料归档，对所获得的信息要及时整理、反

馈并妥善保存。 

4．每学期开学初由院教务将各教研室讲授的课程日历

及主讲教师名单，授课对象，教室等资料及时汇总发放给督

导组成员。 

5．学院相关院、系领导应定期听取督导专家的反馈意

见和建议，并认真予以落实处理。 

四、其它 

1．学院督导组成员的补贴、办公资料购置费用由学院

协调，学校教务处统一负责。 

2．在教务处的要求下，协助校级督导组开展相关工作。 

3．完成学院主要领导交办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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